
报 价 函

南宁嘉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已经认真审阅绿港·尚尊一品（一期）项目室内钢管梯搭设工程 询价函，并已经知晓现场情况及工程内容，经我司研究：本工程费用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具体详见已经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同时，我公司作出以下承诺：
1、本报价包含了完成本工程所需的材料租赁费用、人工费、其他材料费、机械费、设备费、加班费、夜间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水电费、安全文明施工费、高空作业费、管理费、利润、增值税发票税金等所有为实现合同目的的全部费用，所报的单价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不作调整。
2、我司承诺从接到贵司通知之日起3日历天内，完成本钢管梯的搭设任务（从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之日起计）。
3、钢管等材料使用时间为：暂估60天，具体时间从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计算，至采购人通知拆除之日止。
4、我司承诺本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施工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及采购人的实际使用需求。
5、付款方式：本工程无预付款，我司根据采购人的工期要求搭设完成，经采购人验收质量符合要求后投入使用，使用完毕后，采购人通知我司拆除，我司拆除清运完成后，经采购人检查，现场无垃圾，无损害第三方的权益后，一个月内采购人将成交人的钢管梯搭拆费、使用费支付给成交人。
6、我方承诺按南宁市相关规定做好安全文明施工，所搭拆钢管梯的施工过程中，如发生质量、安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我司的施工人员及其他第三方人员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均由我司负责承担责任及赔偿。
7、采购人在使用钢管架的过程中如因我司的质量原因引起事故的，均由我司负责承担责任及赔偿。
8、如我司不能按采购人的工期及质量要求完成搭设，采购人将不支付任何款项，且我司承诺支付合同价款30%的违约金给采购人作为赔偿款。
9、我公司承诺在施工过程中服从本项目物业公司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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